
证券代码：600651          证券简称：*ST 飞乐          编号：临 2020-130 

 

上海飞乐音响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

之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配套资金 

发行结果暨股份变动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1、发行数量和价格 

发行股票种类：人民币普通股（A股） 

发行数量：248,447,204股 

发行价格：人民币3.22元/股 

2、发行对象和限售期 

序号 交易对方名称 发行股份数量（股） 限售期 

1 上海仪电（集团）有限公司 155,279,503 36 个月 

2 上海临港经济发展集团科技投资有限公司 62,111,801 18 个月 

3 上海华谊（集团）公司 31,055,900 18 个月 

3、预计上市时间 

本次发行股份的新增股份已于2020年9月28日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

公司上海分公司办理完毕股份登记手续。本次发行新增股份在其限售期满的次一

交易日可在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交易（预计上市时间如遇法定节假日或休息日，

则顺延至其后的第一个交易日）。限售期自股份发行结束之日起开始计算。 



4、募集资金到账及验资时间 

本次非公开发行的发行对象为仪电集团、临港科投和上海华谊共 3 名符合中

国证监会规定的特定对象。 

2020 年 8 月 28 日，发行人和独立财务顾问（主承销商）向仪电集团、临港

科投和上海华谊发出《缴款通知书》，通知投资者将认购款划至独立财务顾问（主

承销商）指定的收款账户。 

截至 2020 年 9 月 2 日 17 时止，仪电集团、临港科投和上海华谊已将认购资

金全额汇入独立财务顾问（主承销商）国泰君安的发行专用账户。 

2020 年 9 月 3 日，众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了众会字（2020）

第 6997 号《验资报告》。根据该报告，截至 2020 年 9 月 2 日 17:00 止，国泰君

安在上海银行徐汇支行开设的指定认购款缴存账户已收到飞乐音响本次非公开

发行 A 股股票认购资金共计人民币 799,999,996.88 元。 

2020 年 9 月 4 日，国泰君安已将上述认购款项扣减承销费用（不含增值税）

后划转至发行人开立的本次募集资金专户内。 

2020 年 9 月 18 日，众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了众会字（2020）

第 6998 号《验资报告》。根据该报告，截至 2020 年 9 月 4 日止，飞乐音响已向

特定投资者发行人民币普通股（A 股）248,447,204 股，每股发行价格 3.22 元，

每股面值 1 元，募集资金总额为人民币 799,999,996.88 元；扣除各项发行费用

26,392,248.38 元（不含税金额）后，募集资金净额为 773,607,748.50 元，其中新

增注册资本 248,447,204.00 元，资本公积-股本溢价 525,160,544.50 元。 

（如无特别说明，本公告中所述的词语或简称与《上海飞乐音响股份有限公

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之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配套资

金发行情况报告书》中的释义相同。） 

一、本次发行概况 

（一）本次发行履行的相关决策及审批程序 

1、2019年12月13日，飞乐音响召开第十一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审议通



过本次重组预案及相关议案； 

2、本次重组的其他交易对方履行内部决策审议程序，审议通过本次重组正

式方案； 

3、2020年4月27日，飞乐音响召开第十一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审议通过

本次重组正式方案及相关议案； 

4、2020年5月9日，本次交易涉及的国有资产评估结果获得上海市国资委核

准备案； 

5、2020年5月12日，上海市国资委正式核准本次重组方案； 

6、2020年5月13日，飞乐音响召开2020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本

次重组正式方案及相关议案； 

7、2020年7月16日，本次重大重组事项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

称“证监会”）上市公司并购重组审核委员会获得有条件通过； 

8、2020年8月14日，公司公告取得证监会出具的《关于核准上海飞乐音响股

份有限公司向上海仪电（集团）有限公司等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的

批复》（证监许可〔2020〕1715号）。 

（二）本次发行情况 

1、发行股票类型 

本次交易中拟发行的股票种类为境内上市人民币A股普通股，每股面值为人

民币1.00元。 

2、发行价格 

本次发行股份募集配套资金的定价基准日为发行期首日（即2020年8月31日），

发行价格为3.22元/股，不低于定价基准日前20个交易日公司股票交易均价的80%

（定价基准日前20个交易日股票交易均价=定价基准日前20个交易日股票交易总

额/定价基准日前20个交易日股票交易总量）。 

本次发行价格（3.22元/股）与发行底价（3.22元/股）的比率为100%，与发



送缴款通知书前20个交易日均价（4.02元/股）的比率为80.10%。 

3、发行对象及发行数量 

本次募集配套资金共发行人民币普通股（A 股）248,447,204 股，均为仪电

集团、临港科投、上海华谊认购。 

序

号 
认购对象 认购金额（元） 认购数量（股） 占发行后总股本比例 

1 仪电集团 499,999,999.66 155,279,503 6.19% 

2 临港科投 199,999,999.22 62,111,801 2.48% 

3 上海华谊 99,999,998.00 31,055,900 1.24% 

合计 799,999,996.88 248,447,204 9.91% 

4、发行金额 

根据 3.22 元/股的发行价格，本次发行股份募集资金总额为 799,999,996.88 

元，扣除各项发行费用人民币 26,392,248.38 元（不含税金额）后，募集资金净

额为人民币 773,607,748.50 元。 

5、本次发行费用情况 

本次募集配套资金发行费用（不含税）共计 26,392,248.38 元，具体情况如

下： 

 序号 发行费用内容 含税金额（元） 不含税金额（元） 

1 独立财务顾问费 17,000,000.00 16,037,735.85 

2 承销费 9,000,000.00 8,490,566.04 

3 验资费 50,000.00 47,169.81 

4 信息披露费用 1,100,000.00 1,037,735.85 

5 股份登记费 825,783.28 779,040.83 

合计 27,975,783.28 26,392,248.38 

6、独立财务顾问（主承销商） 

本次交易独立财务顾问（主承销商）为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三）募集资金到账及验资情况 

本次非公开发行的发行对象为仪电集团、临港科投和上海华谊共 3 名符合中

国证监会规定的特定对象。 



2020 年 8 月 28 日，发行人和独立财务顾问（主承销商）向仪电集团、临港

科投和上海华谊发出《缴款通知书》，通知投资者将认购款划至独立财务顾问（主

承销商）指定的收款账户。 

截至 2020 年 9 月 2 日 17 时止，仪电集团、临港科投和上海华谊已将认购资

金全额汇入独立财务顾问（主承销商）国泰君安的发行专用账户。 

2020 年 9 月 3 日，众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了众会字（2020）

第 6997 号《验资报告》。根据该报告，截至 2020 年 9 月 2 日 17:00 止，国泰君

安在上海银行徐汇支行开设的指定认购款缴存账户已收到飞乐音响本次非公开

发行 A 股股票认购资金共计人民币 799,999,996.88 元。 

2020 年 9 月 4 日，国泰君安已将上述认购款项扣减承销费用（不含增值税）

后划转至发行人开立的本次募集资金专户内。 

2020 年 9 月 18 日，众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了众会字（2020）

第 6998 号《验资报告》。根据该报告，截至 2020 年 9 月 4 日止，飞乐音响已向

特定投资者发行人民币普通股（A 股）248,447,204 股，每股发行价格 3.22 元，

每股面值 1 元，募集资金总额为人民币 799,999,996.88 元；扣除各项发行费用

26,392,248.38 元（不含税金额）后，募集资金净额为 773,607,748.50 元，其中新

增注册资本 248,447,204.00 元，资本公积-股本溢价 525,160,544.50 元。 

（四）新增股份登记情况 

本次发行股份的新增股份已于 2020年 9 月 28 日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

任公司上海分公司办理完毕股份登记手续。 

2020 年 9 月 28 日，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出具了《证

券变更登记证明》，确认公司已完成新增股份登记工作，新增股份数量为 

248,447,204 股（有限售条件的流通股）。本次配套融资完成后，公司总股本为

2,507,028,015 股。 

（五）独立财务顾问（主承销商）和律师事务所关于本次非公开发行过程

和认购对象合规性的结论意见 



1、独立财务顾问（主承销商）意见 

（1）本次非公开发行经发行人董事会、股东大会批准和授权，并取得中国

证监会的核准，审批程序合法、合规。 

（2）本次非公开发行的发行价格、发行数量、发行对象及募集资金金额符

合发行人董事会、股东大会决议和《公司法》、《证券法》、《上市公司证券发

行管理办法》、《上市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实施细则》、《证券发行与承销管理

办法》等法律、法规的相关规定以及向中国证监会报备的发行方案。 

（3）发行人本次非公开发行认购对象的选择符合公平、公正原则，符合发

行人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发行方案中关于发行对象的规定。 

（4）本次非公开发行的发行对象仪电集团、临港科投、上海华谊为一般法

人，均以自筹资金参与认购，无需进行相关备案。 

（5）本次非公开发行的发行对象仪电集团、临港科投、上海华谊，仪电集

团为上市公司的实际控制人。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法律法规、

《公司章程》及《上海飞乐音响股份有限公司关联交易管理制度》的规定，仪电

集团与发行人构成关联关系。仪电集团与独立财务顾问（主承销商）不存在关联

关系。本次非公开发行的发行对象临港科投和上海华谊与发行人不存在关联关系，

与独立财务顾问（主承销商）不存在关联关系。 

（6）仪电集团用以认购本次募集配套资金的全部资金来源为自筹资金。该

等出资不包含任何杠杆融资结构化设计产品，认购资金未直接或间接来源于飞乐

音响或其控股股东，未直接或间接来源于上述各方的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

及其他关联方，认购资金来源合法合规。临港科投用以认购本次募集配套资金的

全部资金来源为自筹资金。该等出资不包含任何杠杆融资结构化设计产品，认购

资金未直接或间接来源于飞乐音响或其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未直接或间接来

源于上述各方的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其他关联方，认购资金来源合法合

规。上海华谊用以认购本次募集配套资金的全部资金来源为自筹资金。该等出资

不包含任何杠杆融资结构化设计产品，认购资金未直接或间接来源于飞乐音响或

其控股股东，未直接或间接来源于上述各方的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其他



关联方，认购资金来源合法合规。 

2、法律顾问意见 

飞乐音响本次发行已取得了必要的批准和授权，并履行了必要的程序，该等

批准和授权合法有效；本次发行过程符合《股份认购协议》、《股份认购协议之

补充协议》的约定及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本次发行的发行价格、发行数量、发

行对象及募集配套资金总额等发行结果公平、公正，符合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 

二、发行结果及发行对象简介 

（一）发行结果 

1、发行对象及数量 

本次非公开发行的股票数量为 248,447,204 股，募集资金总额为

799,999,996.88 元，本次发行对象最终确定为 3 名，符合相关法律法规的要求。

本次发行结果如下： 

序

号 
认购对象 认购金额（元） 认购数量（股） 占发行后总股本比例 

1 仪电集团 499,999,999.66 155,279,503 6.19% 

2 临港科投 199,999,999.22 62,111,801 2.48% 

3 上海华谊 99,999,998.00 31,055,900 1.24% 

合计 799,999,996.88 248,447,204 9.91% 

2、锁定期安排 

仪电集团因本次募集配套资金所获得的股份，自该等股份于中国证券登记结

算有限公司登记至其名下之日起 36 个月内不得转让；临港科投以及上海华谊承

诺，认购的本次非公开发行的公司股票自发行完成日起 18 个月内不转让，但是

在适用法律许可的前提下的转让不受此限。若上述锁定期安排与证券监管机构的

最新规定或监管意见不相符，将根据相关证券监管机构的最新规定及监管意见进

行相应调整。 

对于本次发行完成后，募集配套资金认购方由于上市公司送红股、资本公积 

金转增股本等原因增持的上市公司股份，亦应遵守上述锁定期约定。 



（二）发行对象情况介绍 

1、发行对象基本情况 

（1）仪电集团 

公司名称 上海仪电（集团）有限公司 

成立日期 1994 年 5 月 23 日 

法定代表人 吴建雄 

注册资本 350,000.00 万元人民币 

注册地址 上海市徐汇区田林路 168 号 

主要办公地址 上海市徐汇区田林路 168 号 

公司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国有独资）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310000132228728T 

主要经营范围 

计算机系统集成、计算机网络通讯产品、设备及相关的工程设计、

安装、调试和维护，计算机领域的技术开发、技术转让、技术咨询、

技术服务，销售计算机硬件、软件及外围设施，机电设备安装工程，

建筑智能化工程，工程管理服务，合同能源管理，办公自动化设备、

公共安全设备及器材、照明器具、电子产品、汽车零部件及配件（除

蓄电池）、仪器仪表、电子元器件、通信设备、船用配套设备、家

用电器的研发、设计、销售及技术咨询，从事货物及技术进出口业

务，产权经纪，以及上海市国资委授权范围内的国有资产经营与管

理业务。【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

活动】 

营业期限 1994 年 5 月 23 日至无固定期限 

（2）临港科投 

公司名称 上海临港经济发展集团科技投资有限公司 

成立日期 2018 年 3 月 28 日 

法定代表人 翁巍 

注册资本 100,000.00 万元人民币 

注册地址 上海市浦东新区南汇新城镇环湖西二路 888 号 C 楼 

主要办公地址 上海市浦东新区新元南路 555 号 

公司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非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310115MA1H9TKC8G 

主要经营范围 

从事汽车科技、信息科技、生物科技、航空科技、医疗科技、环保

科技、机电科技、能源科技、电子科技专业领域内的技术开发、技

术咨询、技术服务、技术转让,资产管理,投资管理,财务咨询,商务信

息咨询,企业管理咨询,会议及展览服务。【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

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营业期限 2018 年 3 月 28 日至 2048 年 3 月 27 日 

（3）上海华谊 



公司名称 上海华谊（集团）公司 

成立日期 1997 年 1 月 23 日 

法定代表人 刘训峰 

注册资本 328,108.00 万元人民币 

注册地址 上海市化学工业区联合路 100 号 

主要办公地址 上海市黄浦区徐家汇路 560 号 

公司类型 全民所有制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310000132262168G 

主要经营范围 

授权范围内的国有资产经营与管理，实业投资，化工产品及设备的

销售，医药产品的投资，从事化工医药装备工程安装、维修及承包

服务，承包境外化工工程和境内国际招标工程，上述境外工程所需

的设备、材料的出口，对外派遣实施上述境外工程所需的劳务人员，

从事货物及技术的进出口业务。（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

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 

营业期限 1997 年 1 月 23 日至无固定期限 

2、发行对象与公司的关联关系 

本次配套融资前，仪电集团为上市公司的实际控制人。临港科投和上海华谊

与上市公司不存在关联关系。 

3、发行对象及其关联方与公司重大交易情况  

最近一年，除发行人在定期报告或临时公告中披露的交易外，发行人与发行

对象及其关联方未发生其他重大关联交易。 

4、发行对象及其关联方与公司未来的交易安排 

对于未来可能发生的交易，公司将严格按照《公司章程》、《关联交易管理 

制度》及相关法律法规的要求，履行相应的内部审批决策程序，并作充分的信息 

披露。 

三、本次发行前后公司前十大股东变化情况 

（一）本次发行前公司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 

本次变动前，截至 2020 年 8 月 27 日，飞乐音响总股本为 2,258,580,811 股，

上市公司前十大股东持股情况如下： 

序号 股东名称/姓名 持股数量（股） 持股比例 

1 上海仪电电子（集团）有限公司 832,892,472 36.88% 



序号 股东名称/姓名 持股数量（股） 持股比例 

2 上海仪电（集团）有限公司 495,356,678 21.93% 

3 上海临港经济发展集团科技投资有限公司 92,879,377 4.11% 

4 北京申安联合有限公司 87,200,682 3.86% 

5 中国证券金融股份有限公司 36,509,930 1.62% 

6 上海华谊（集团）公司 30,959,792 1.37% 

7 上海联和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28,196,314 1.25% 

8 
长安国际信托股份有限公司-长安信托-长安

投资 617 号证券投资单一资金信托 
15,163,400 0.67% 

9 吴春燕 10,087,400 0.45% 

10 肖建红 6,668,081 0.30% 

（二）本次发行后公司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 

本次变动后，截至 2020 年 9 月 28 日（新增股份登记日），飞乐音响总股本

为 2,507,028,015 股，上市公司前十大股东持股情况如下： 

序号 股东名称/姓名 持股数量（股） 持股比例 

1 上海仪电电子（集团）有限公司 832,892,472 33.22% 

2 上海仪电（集团）有限公司 650,636,181 25.95% 

3 上海临港经济发展集团科技投资有限公司 154,991,178 6.18% 

4 北京申安联合有限公司 77,311,482 3.08% 

5 上海华谊（集团）公司 62,015,692 2.47% 

6 中国证券金融股份有限公司 36,509,930 1.46% 

7 上海联和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28,196,314 1.12% 

8 
长安国际信托股份有限公司－长安信托－长

安投资 617 号证券投资单一资金信托 
15,163,400 0.60% 

9 吴春燕 10,087,400 0.40% 

10 高如田 5,350,000 0.21% 

（三）本次发行对上市公司控制权的影响 

本次发行股份前后上市公司的实际控制人均为仪电集团，本次发行不会导致 

上市公司控制权发生变化。 

四、公司股本结构变动表 

本次非公开发行的股份数为 24,844.72 万股，本次发行前后，公司股本结构

变动情况如下： 

股份类别 
发行前 本次发行 发行后 

数量（股） 比例 数量（股） 数量（股） 比例 



一、有限售条件

股份 
1,273,360,809 56.38% 248,447,204 1,521,808,013 60.70% 

二、无限售条件

股份 
985,220,002 43.62% - 985,220,002 39.30% 

合计 2,258,580,811 100.00% 248,447,204 2,507,028,015 100.00% 

本次发行完成后，公司注册资本、股份总数将发生变化，公司将根据本次非 

公开发行股票的发行结果，对《公司章程》相关条款进行修订。 

五、管理层讨论和分析 

（一）对资产结构的影响 

本次交易完成后，上市公司资产结构将得到一定程度的改善，财务安全性得

以提高，盈利能力和持续运营能力有所改善。 

（二）对业务结构的影响 

本次非公开发行募集资金扣除发行费用后全部用于补充流动资金及偿还银

行贷款，不会导致公司业务结构发生变化。本次发行完成后，公司营运资金得到

补充，有利于聚焦主业、持续发展。 

（三）对公司治理的影响 

本次发行完成后，公司的控股股东和实际控制人没有发生变更，董事、高级

管理人员稳定，不会影响原有法人治理结构的稳定性和有效性。 

（四）对公司高级管理人结构的影响 

本次发行不会对公司高管人员结构造成重大影响。若公司拟调整高管人员结

构，将根据有关规定，履行必要的法律程序和信息披露义务。 

（五）对关联交易及同业竞争的影响 

本次发行不会导致公司与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关联人之间新增关联交

易；亦不会导致公司与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关联人之间产生同业竞争或潜

在同业竞争。 

六、本次新增股份发行上市的相关机构 



（一）独立财务顾问 

机构名称：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负责人/法定代表人：贺青 

注册地址：上海市浦东新区商城路 618 号 

联系电话：021-38676666 

传真：021-38670666 

项目联系人：陈是来、王牌、蒋华琳 

（二）法律顾问 

机构名称：国浩律师（上海）事务所 

负责人/法定代表人：李强 

注册地址：上海市北京西路 968 号嘉地中心 23-25 层 

联系电话：021-52341668 

传真：021-52341670 

项目联系人：林琳、陈杰、费原是 

（三）审计机构（一） 

机构名称：天职国际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负责人/法定代表人：邱靖之 

注册地址：北京市海淀区车公庄西路 19 号 68 号楼 A-1 和 A-5 区域 

联系电话：021-51028018 

传真：021-58402702 

项目联系人：叶慧、李靖豪、何颢、杜文豪 

（四）审计机构（二） 



机构名称：上会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负责人/法定代表人：张晓荣 

注册地址：上海市威海路 755 号 25 层 

联系电话：021-52920000 

传真：021-52921369 

项目联系人：庄祎蓓、洪梁俊、石东骏、史海峰 

（五）验资机构 

机构名称：众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负责人/法定代表人：孙勇 

注册地址：上海市嘉定工业区叶城路 1630 号 5 幢 1088 室 

联系电话：021-63525500 

传真：021-63525566 

项目联系人：刘磊、黄永捷 

七、备查文件 

1. 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出具的《证券变更登记证 

明》； 

2. 《上海飞乐音响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

交易报告书》； 

3. 《上海飞乐音响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

交易之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配套资金发行情况报告书》； 

4、《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上海飞乐音响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

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之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配套资金发行过程

和认购对象合规性之审核报告》； 



5、《国浩律师（上海）事务所关于上海飞乐音响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购

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之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配套资金发行过程和

认购对象合规性的法律意见书》； 

6、众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的众会字[2020]第 6997 号《验

证报告》和众会字[2020]第 6998 号《验资报告》； 

7、中国证监会出具的《关于核准上海飞乐音响股份有限公司向上海仪电（集

团）有限公司等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的批复》（证监许可〔2020〕

1715 号）； 

8、经中国证监会审核的全部申报材料； 

9、其他与本次发行有关的重要文件。 

特此公告 

 

 

上海飞乐音响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0 年 9 月 30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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